
臺北市政府 91.08.28. 府訴字第０九一一二０八一七０一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學會

代　表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右訴願人因申請減免地價稅及房屋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大同分處九十一年二月二十

日北市稽大同乙字第０九一九００八一七００號及第０九一九００八一七０一號函所為處分

，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六十日內另為處分。

　　　　事　　實

　　緣訴願人於九十年十一月十五日向原處分機關大同分處申請免徵其所有本市○○段○○

小段○○地號土地之地價稅及門牌號碼本市○○街○○巷○○之○○號○○樓房屋之房屋稅

。經該分處查核系爭土地與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八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不合，乃以九十一年二

月二十日北市稽大同乙字第０九一九００八一七００號函否准訴願人免徵地價稅之申請；另

以訴願人章程，不符房屋稅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以同年月日北市稽大同乙字第

０九一九００八一七０一號函否准訴願人免徵房屋稅之申請。訴願人不服，於九十一年三月

二十二日提起訴願，七月二日、八月十二日及八月十五日補充訴願理由及聲明承受訴願，並

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本市各稅捐分處為原處分機關所屬單位，其所為之處分，仍應視為原處分機關所為之處

　　分；又訴願人代表人○○於九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變更為○○○，並於九十一年八月十

　　五日聲明承受訴願，合先敘明。

二、按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八條第一項第五款、第九款規定：「私有土地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

　　標準如左：......五、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私立醫院、捐血機構、社會救濟慈善

　　及其他為促進公眾利益，不以營利為目的，且不以同業、同鄉、同學、宗親成員或其他

　　特定之人等為主要受益對象之事業，其本身事業用地全免。但為促進公眾利益之事業，

　　經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報經直轄市主管機關、縣（市）政府核准免徵者外，其餘應以辦

　　妥財團法人登記，或係辦妥登記之財團法人所興辦，且其用地為該財團法人所有者為限

　　。......九、有益於社會風俗教化之宗教團體，經辦妥財團法人或寺廟登記，其專供公

　　開傳教佈道之教堂、經內政部核准設立之宗教教義研究機構、寺廟用地及紀念先賢先烈

　　之館堂祠廟用地全免。但用以收益之祀田或放租之基地，或其土地係以私人名義為所有



　　權登記者不適用之。」

　　九十年六月二十日修正公布之房屋稅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私有房屋有左列情形

　　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一、業經立案之私立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

　　，其供校舍或辦公使用之自有房屋。二、業經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

　　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自有房屋。三、專供祭祀用之宗

　　祠、宗教團體供傳教佈道之教堂及寺廟。但以完成財團法人或寺廟登記，且房屋為其所

　　有者為限。......五、不以營利為目的，並經政府核准之公益社團自有供辦公使用之房

　　屋。但以同業、同鄉、同學或宗親社團為受益對象者，不在此限。......」

　　財政部八十七年六月八日臺財稅第八七一九四七九九六號函釋：「以公益為目的之社團

　　自有供辦公使用之私有房屋免稅......二、依房屋稅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

　　不以營利為目的，並經政府核准之公益社團自有供辦公使用之私有房屋，免徵房屋稅。

　　本案財團法人××文教基金會，如係以公益為目的之社團（包括財團法人組織及社團法

　　人組織），其自有供基金會及其臺中、臺南、高雄三地區分會辦公使用之房屋，准依上

　　開條款規定，免徵房屋稅。」

三、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訴願人原名○○學會，係經內政部七十九年三月准予立案之全國性及區級人民團體社

　　　團法人，八十八年七月十二日經內政部臺內社字第八八九三二八０號函，變更名稱為

　　　「○○學會」，章程中明定訴願人非以營利為目的；以研究、實踐○○佛法積極入世

　　　，自行化他的精神為根本，並以世界市民的理念為根基，促進人類的友好與和平為宗

　　　旨；任務如次：１研究、實踐及弘揚○○人佛法，以闡揚佛性，創造人生最高價值。

　　　２興辦社會慈善及公益活動。３興辦會員聯誼活動。４出版有關佛學書刊雜誌。５參

　　　與國際間文化、教育與學術交流活動。

（二）訴願人自七十九年成立以來連續數年獲內政部頒發「全國性優良社會團體獎」，優良

　　　事蹟諸如：每月定期舉辦佛學講座、佛學座談會，以淨化人心、改善社會風氣等，訴

　　　願人亦經常配合政府機關舉辦大型藝文活動。是以觀諸訴願人之成立宗旨、任務及實

　　　際所從事之活動，顯見訴願人是一以社會上不特定多數人之利益為目的之「公益社團

　　　」、「宗教團體」，並非等同原處分機關答辯書內所舉財政部函釋中否准適用土地稅

　　　、房屋稅之以特定宗親為受益對象之社團。

（三）就地價稅部分而言：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八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公益社團本身事業

　　　用地欲免徵地價稅者，須具備下列之要件：經內政部核准成立之公益社團；不以營利

　　　為目的，且不以同業、同鄉或其他特定之人等為主要受益對象；為促進公眾利益之事

　　　業，經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報經直轄市主管機關、縣（市）政府核准免徵者外，其餘

　　　應以辦妥財團法人登記為限。準此，原處分機關以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八條第一項第九



　　　款規定，否准訴願人之申請，恐係未正確適用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八條第一項第五款條

　　　文所致。另按財政部六十九年四月十九日臺財稅字第三三一五五號函釋臺灣省紅十字

　　　分會，既經查明確係社會救濟慈善機構，其供辦公廳使用土地之地價稅，可依土地賦

　　　稅減免規則第十一條第六款（按即現行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八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予

　　　以免徵，其意旨說明臺灣省紅十字分會，係一「社會救濟慈善機構」，故可免徵其所

　　　有土地之地價稅，因此，原處分機關否准訴願人免徵地價稅之申請，係以訴願人非為

　　　財團法人為認定標準，而非以訴願人之屬性是否為促進公眾利益之事業為認定標準，

　　　失之率斷，衡諸前開說明，實頗有斟酌之餘地。財政部七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臺財

　　　稅第六三四二三號函對救國團自有之房屋、土地免徵稅之理由亦指明救國團為促進公

　　　益不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土地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八條第一項第五款有關『為促進

　　　公眾利益之事業』之規定，免徵地價稅，亦揭櫫相同之意旨。

（四）又訴願人所有本市中山區○○段○○小段○○地號土地，前經原處分機關中南分處以

　　　訴願人係以特定人為主要受益對象及訴願人為社團法人組織，未辦妥財團法人登記為

　　　理由否准訴願人免徵地價稅之申請，經市府八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府訴字第八四０四

　　　二八四一號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嗣經原處分機關於八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以北市稽

　　　中南乙字第四七０二二六號函准訴願人自八十二年起至減免原因消滅時止免徵地價稅

　　　，原處分機關萬華分處並業已將訴願人已繳之地價稅全額退還在案。故本件地價稅減

　　　免申請案，亦應作相同之處理，適用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八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予以

　　　核准免徵地價稅，方屬合法並符合平等原則。

（五）按房屋稅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五款規定宗教團體供傳教佈道之教堂及寺廟

　　　，不以營利為目的，並經政府核准之公益社團自有供辦公使用之房屋，均可免徵房屋

　　　稅。依前開說明，訴願人所有之佛堂及自有供辦公使用之房屋，應有上述規定之適用

　　　，而免徵房屋稅。原處分機關逕自認定訴願人章程與前開條文不符，無法辦理。竟未

　　　說明理由，實令訴願人無從申復起，如認需辦妥寺廟登記後，檢附寺廟登記證方可辦

　　　理，則甚為不妥。

（六）訴願人為社團法人，由會員所組成，只要認同訴願人宗旨並符合一定要件，皆可申請

　　　為會員，並不具排他性、特定性，而判別社團屬性係為公益性或營利性，或中間性社

　　　團，應從社團成立之目的、宗旨及運作整體判斷，原處分機關無視訴願人為公益性社

　　　團之事實，逕自認定訴願人是以會員為主要受益對象，卻未說明其依據訴願人章程中

　　　何規定而為認定？亦未說明訴願人會員受益之內容為何？�訴願人為公益團體從歷年

　　　舉辦各項活動之性質以觀，更無疑義。例如：為推動民眾心靈改革，促進社區友好，

　　　多年來在各地舉辦「社區友好文化節」，參加民眾至少超過百萬人；九二一大地震發

　　　生後，於第一時間即組成機車隊，深入救難團體無法進入之災區救援。並連續兩年在



　　　災區舉辦「○○音樂節」，以文化與音樂，鼓舞災

　　　民在悲傷站起，受到災民之肯定與謝忱；此外並於國立歷史博物館及高雄市立美術館

　　　，舉辦「○○攝影展」，北、高兩地參展人數達十一萬人，國中、小學生參觀，以為

　　　戶外教學，盛況空前。訴願人之努力亦獲內政部肯定，連續九度獲頒「全國性優良社

　　　會團體獎」，日籍國際創價學會會○○○○先生，並獲頒我國最高內政榮譽獎章「一

　　　等內政獎章」。這些肯定，均有目共睹。綜上，請撤銷原處分，核准訴願人所有系爭

　　　房地免徵地價稅及房屋稅之申請。

四、卷查原處分機關大同分處係以訴願人不符合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八條第一項第九款及房屋

　　稅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五款之規定，否准訴願人減免地價稅及房屋稅之申請；原處分

　　機關答辯之理由亦以訴願人係以會員之特定人為主要受益對象，且為社團法人組織，未

　　辦妥寺廟登記為由，而認訴願人之訴願非有理由。惟查社團法人依民法規定，分為營利

　　社團及公益社團。營利社團者，乃指從事經濟行為，並將利益分配於各社員為其目的之

　　社團而言；公益社團者，則指以社會上不特定多數人之利益為目的之社團。經查本件訴

　　願人係經內政部七十九年三月十九日臺內社字第七七五三０一號全國性及區級人民團體

　　立案證書准予立案之社團法人。又訴願人章程明定：「......第二條：本會......非以

　　營利為目的；第三條：本會以研究、實踐○○人佛法積極入世、自行化他的精神為根本

　　，啟迪人心向善；並以世界市民的理念為根基，致力國際間文化、教育與和平的各項活

　　動，以創造生命最高價值，促進人類的友好與和平為宗旨。......第六條：本會之任務

　　如次：１研究、實踐及弘揚○○人佛法，以闡揚佛性，創造人生最高價值。２興辦社會

　　慈善及公益活動。３興辦會員聯誼活動。４出版有關佛學書刊雜誌。５參與國際間文化

　　、教育與學術交流活動。......」。是以觀諸訴願人之成立宗旨、任務及實際所從事之

　　活動，訴願人顯非屬從事經濟行為，將利益分配於各社員為其目的之營利社團，而係以

　　社會上不特定多數人之利益為目的之公益社團。本件原處分機關認訴願人係以會員（特

　　定對象）為主要受益對象，殊有可議；又不以營利為目的、不以特定人為主要受益對象

　　之促進公眾利益事業，倘非財團法人，得經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報經直轄市主管機關、

　　縣（市）政府核准免徵地價稅，為首揭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八條第一項第五款所明定，是

　　以依首揭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八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申請減免地價稅者，非以申請人係財

　　團法人為要件，此參財政部六十九年四月十九日臺財稅字第三三一五五號函釋：「....

　　..臺灣省紅十字分會，既經查明確係社會救濟慈善機構，其供辦公廳使用土地之地價稅

　　，可依土地賦稅減免規則第十一條第六款（按即現行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八條第一項第五

　　款）規定予以免徵。」之意旨甚明。另訴願人既係以社會上不特定多數人之利益為目的

　　之社團，不以營利為目的，並經政府核准已如上述，其自有供辦公使用之房屋，是否確

　　屬九十年六月二十日修正公布之房屋稅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五款但書規定排除之範圍



　　？即有未明。是本件原處分機關逕以系爭土地及房屋不符合上開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八條

　　第一項第五款及房屋稅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五款之規定，否准訴願人所請，殊嫌率斷

　　。從而，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六十日內另為處分。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八十一條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劉興源

　　　　　　　　　　　　　　　　　　　　　　　　　　　　　　　　　　委員　黃旭田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八　　月　　　二十八　日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